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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申述進行不動產估價時，何以要把握與分析價格形成之因素？（25分） 
【解】 

(一) 不動產價格形成之因素 
1.一般因素 
指對於不動產市場及其價格水準發生全面影響之自然、政治、社會、經濟等共同因素。 

2.區域因素 
指影響近鄰地區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因素。 

3.個別因素 
指不動產因受本身條件之影響，而產生價格差異之因素。 

(二) 把握與分析價格形成之理由 
不動產估價師應經常蒐集與不動產價格有關之房地供需、環境災變、人口、居民習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準、產業結構、金融市場、房地產經營利
潤、土地規劃、管制與使用現況、未來發展趨勢及其他必要資料，作為掌握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基礎。 

 
二、何謂成本法？請說明運用成本法估價之程序。（25分） 
【解】 

(一) 成本法之意義 
指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重新取得或重新建造所需成本，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格。 

(二)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1.蒐集資料。 
2.現況勘察。 
3.調查、整理、比較及分析各項成本及費用等資料。 
4.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工費用。 
5.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 
6.計算總成本。 
7.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 
8.計算成本價格。 

 
三、如何運用收益分析法求取不動產租金？（25分） 
【解】 

(一) 收益分析法之意義 
分析企業經營之總收益，據以估計勘估標的在一定期間內之期待淨收益，加計總費用。 

(二) 收益分析法之估價步驟 
1.先分析企業經營之總收益。 
2.依收益分配原則，據以估計歸屬於勘估標的之淨收益。 
3.將勘估標的之淨收益，加計總費用（如管理費、維修費、租稅等），求得實質租金。 

 
四、估計建築物折舊額之方法可採取耐用年數法及觀察法，試分別說明其意涵及適用之差異。（25分） 
【解】 

(一) 耐用年數法 
估價師運用定額法、定率法或償還基金法等計算建築物之折舊額。 

(二) 觀察法 
由估價師實地勘查，就建築物之使用保養情形予以不同程度之扣減。 

(三) 適用之差異 
1.耐用年數法是以公式計算折舊額，觀察法是以實地勘查並以經驗估算折舊額。 
2.耐用年數法計算折舊額較客觀，不因估價師個人主觀看法而異。觀察法則因估價師個人經驗之不同，所判斷之折舊額因而有異。 
3.耐用年數法較不考慮建物之使用保養情形。觀察法則著重建物之使用保養情形。 
4.不動產估價實務上，宜先以耐用年數法計算折舊額，再以觀察法調整之。 


